
法規名稱：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住宅補貼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0 年 03 月 31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社會救助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六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1  本辦法所定住宅，應符合都市計畫及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其建築物之建物登記謄本、建

物所有權狀、建築物使用執照或測量成果圖影本，應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一、主要用途含有「住」、「住宅」、「農舍」、「套房」、「公寓」或「宿舍」字樣

。

二、主要用途均為空白，依房屋稅單或稅捐單位證明文件所載全部按住家用稅率課徵房

屋稅。

三、非位於工業區或丁種建築用地之建築物，其主要用途為「商業用」、「辦公室」、

「一般事務所」、「工商服務業」、「店鋪」或「零售業」，依房屋稅單或稅捐單

位證明文件所載全部按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

2  申請本辦法之承租住宅租金費用補貼及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者，不符合前項各款規定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一、經提出合法房屋證明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協助認定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建

造完成建築物之文件。

二、本辦法施行前承租非合法住宅而接受政府租金補貼，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審核有租賃同一建築物之事實。

三、非位於工業區或丁種建築用地之建築物，申請人出具主管建築機關核可作前項第一

款用途使用及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之相關證明文件者，依房屋稅單或稅捐單位證明

文件所載全部按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

3  申請人得檢附相關文件證明居住範圍全部僅供居住使用，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認定者，不受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前項第三款有關房屋稅單或稅捐單位證明文件全

部按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之限制。
 

第 3 條
 

申請優先承租由政府興辦或獎勵民間興辦供經濟或社會弱勢者居住之住宅之低收入戶及

中低收入戶，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均無自有住宅。

二、未承租政府興辦之出租住宅、未借住或使用公有住宅、宿舍或平價住宅、未領有政

府其他住宅租金補貼，或申請人未獲政府補助住宿式照顧費用。

三、其他住宅相關法令或直轄市、縣（市）出租住宅相關規定。
 

第 4 條
 

1  申請承租住宅租金費用補貼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均無自有住宅。

二、有租賃住宅事實，且不得為違法出租。

三、未承租政府興辦之出租住宅、未借住或使用公有住宅、宿舍或平價住宅、未領有政

府其他住宅租金補貼，或申請人未獲政府補助住宿式照顧費用。

四、已取得政府其他租金補貼資格者，應於申請時切結取得本辦法租金補貼資格後，放

棄原有租金補貼資格。

五、租賃契約之承租人與出租人或租賃房屋所有權人不得具有配偶、直系親屬或其他認



列綜合所得稅扶養親屬免稅額納稅義務人之關係。

六、同一住宅僅核發一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租金補貼。但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審認符合補貼意旨者，得酌予增加其補貼戶數。

2  前項承租住宅租金費用補貼，同一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以一人提出申請為限；有二人

以上申請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限期請申請人協調由一人提出申請，屆期協

調不成者，得全部駁回。
 

第 5 條
 

申請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僅持有一戶建造完成逾十年之住宅，並提供足資認定建造完成日期之相關文件。

二、未接受政府其他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三、除重大災害災民經相關主管機關認定者外，十年內未曾接受政府其他修繕或興建住

宅費用補貼。
 

第 6 條
 

申請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均無自有住宅或僅有一戶於申請日前二年內購買且辦有貸款之住宅。

二、未接受政府其他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三、除重大災害災民經相關主管機關認定者外，十年內未曾接受政府其他修繕或興建住

宅費用補貼。
 

第 7 條
 

申請自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均無自有住宅或僅有一戶將拆除重建之住宅。

二、未接受政府其他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三、除重大災害災民經相關主管機關認定者外，十年內未曾接受政府其他修繕或興建住

宅費用補貼。
 

第 8 條
 

1  第三條、第四條、第六條及前條所定均無自有住宅，為申請人與其配偶、戶籍內之直系

親屬及其配偶應均無自有住宅；申請人與配偶分戶者，分戶配偶戶籍內之直系親屬應均

無自有住宅。

2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無自有住宅：

一、申請人及其配偶、申請人或其配偶之戶籍內直系親屬個別持有面積未滿四十平方公

尺之共有住宅。

二、申請人及其配偶、申請人或其配偶之戶籍內直系親屬僅持有經政府公告拆遷之住宅

。

三、申請人及其配偶、申請人或其配偶之戶籍內直系親屬僅持有未保存登記，申請前已

毀損面積占整棟面積五成以上，必須修復始能使用之住宅，由申請人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

3  前項所定之個別持有面積未滿四十平方公尺之共有住宅為同一住宅，且其持分換算面積

合計達四十平方公尺以上者，視為有自有住宅。
 

第 9 條
 

1  住宅補貼基準規定如下：

一、承租住宅租金費用補貼：每一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每月最高新臺幣三千六百元。

最長補貼期間由直轄市、縣（市）住宅主管機關衡酌財政狀況定之。

二、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每一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最高不超過新臺幣六萬元整。

三、自購（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一）優惠貸款額度：由承貸金融機構勘驗後覈實決定，最高不超過新臺幣二百二十萬

元。

（二）貸款期限：由申請人與承貸金融機構議定之；付息不還本之寬限期最長五年。但

無法依限還款者，經該承貸金融機構同意後，可再展延寬限期，展延期限由申請

人與承貸金融機構議定之。

（三）補貼期限：最長二十年。

（四）優惠利率：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存款額度未達新臺幣五百萬元定期儲

金機動利率減百分之零點五三三機動調整。

（五）金融機構貸放利率：由辦理本款補貼之各級住宅主管機關與承貸金融機構議定。

（六）政府補貼利率：金融機構貸放利率減優惠利率。

2  各級住宅主管機關得衡酌財政狀況，擇定前項單一或多項補貼項目辦理，並得以前項基

準為上限自行訂定補貼基準；因特殊需要，直轄市、縣（市）住宅主管機關訂定之補貼

基準逾前項基準者，應報內政部備查。
 

第 10 條
 

各級住宅主管機關為辦理前條補貼，應公告下列事項：

一、補貼對象之資格、條件。

二、補貼項目及補貼基準。

三、申請案件送交方式及收件單位或機關名稱。

四、申請書及應檢附之文件資料。

五、受理申請之起訖日期。

六、承租住宅租金費用及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發放方式、貸款利息補貼方式、承貸自

購（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之金融機構名稱。

七、其他事項。
 

第 11 條
 

同一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於同一年度僅得擇一申請住宅補貼措施。但接受承租住宅租

金費用補貼者，於停止補貼後，得就自購（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或簡易修繕住宅費用

補貼擇一申請。
 

第 12 條
 

1  接受住宅補貼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事實發生日起停止各種

補貼，並應追繳溢領補貼金額：

一、經申請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不符合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

戶條件。

二、申請資料有虛偽不實情事。

三、同時享有承租住宅租金費用補貼、自購（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簡易修繕住宅費

用補貼或政府其他住宅補貼二項以上。

四、申請自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者，經查核原將拆除重建之住宅未拆除。

2  溢領之補貼，應按該月之日數比率返還。

3  第一項溢領補貼金額，承租住宅租金費用補貼及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由辦理補貼之各

級住宅主管機關追繳；自購（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由承辦金融機構追繳。
 

第 13 條
 

本辦法所定住宅補貼相關事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辦理。
 

第 14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